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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事務所函詢「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

之檢測技術士簽章資格疑義」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事務所107年5月10日(107)連翊字第1070510-1號函。

二、按「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」18.5.3(2）、

18.5.4.1、18.5.5.1規定，其相關檢測紀錄表應經通信技

術(電信線路)或網路架設相關職類之技術士簽名及蓋章；

且前揭規範相應表18-3、18-4、18-5等表格除相關職類之

技術士簽名及蓋章，亦須填具技術士證號。

三、有關本會106年6月2日通傳基礎決字第1060021970號函說

明二後段「具技術士資格之電機、電子等技師或高級電信

工程人員適用之」係指已取得相關技術士證照之電機、電

子等技師或高級電信工程人員亦適用其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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